
川
省
善
後
會
議
漸
呈
暮
氣

省
垣
氣

象
蕭
條

成

都
函

成
都
函
云:

現
値
陽
歷
年
節

，劣

垣
氣
象

，極
爲
蕭
條

，因
當
二
古

濫
銅
幣
充
塞
市
面

，物
價
過
昌

。一
般
人
不
能
謀
生
活
者

，實
民

多
數

、而

各
將
領
率
大
部
駐
省

，

擧
目
皆
兵

、人
民
心
理

。常
恐
不

肖
軍
人

、滋
生
事
端

，憂
疑
戒
懼

、總
難
消
釋

。且
各

部
軍
隊

、

派
別
紛
歧

複
雜
已
甚

、

前
在

下
川
南
江
長
敍
古
一
帶
擄
刦

燒
殺
之
畢
朝
周
匪
股

，爲
第
四
師

長
楊
春
芳
招
撫

」
率
來
省
垣

」
該

匪
所
擄
肥
票

。尙
有
數
十

、關
閉

營
內

」
各
肥
票
家
屬

、陸
續
來
省

贖
取
」
此
消
息
傳
播

、一
般
人
益

爲
惴
惴
」
以
駐
省

營
伍

，竟
成
爲

綁
票
匪
窟

」
亦
前
此
所
未
聞
也

。

以
呈

眼
簾
所
接
」
皆
愁
慘
氣
象

、

人
民
對
此
陽
歷
年
節

、直
以
爲
不

算
事
也

。，善
後
會
議
初
開
會
時

，

多
數
代
表
主
張
顧
全
川
局

。人
民

對
該
會

，頗
有
最
大
希
望

、乃
該

會
代
表
雖
將
兵
工
廠
封
閉

，而
其

中
機
械

、仍
爲
各
方
分
取

、雖
議

决
會
議
期
中

，不
准
軍
隊
自
由
籌

款
」
但
日
來
軍
隊
在
各
處
勤
籌
之

欵

」
仍
復
加
多

，而
省
垣
之
濫
鑄

銅
幣
」
軍
隊
駐
紮
民
房

，學
欵
奇

窮
等
事
」
待
該
會
解
决
者

，亦
均

無
法
解
决

結
果
恐
仍
是

議
者
自
議
」
專
橫
者
自
專
橫

，故

現
時
一
般
人
對
該
會

、已
漸
失
望

、而
該
會
中
一
部
不
肖
代
表

、希

冀
接
近
軍
閥
要，
求
位
置
者

，投
興 }

日一骨

，即
多
方
爲
彼
迴
護

、有
此

部
代
表
攙
雜
其
中

、故
雖
有
善

者

、亦
末
如
之
何

也
已
矣

。總
觀

該
會
情
形

，已
成

暮
氣

，迨
其
終

結

、成

績
不
過
等
於
零
而
已

。日

前
軍
界
某
要
人

語
記
者

、劉
湘

已

定
本
月
六
日
啓
程
回
渝
」
此
種
消

息
」
外
問
尙

少
知
者

。果
成

事
實

、自
是
因
王
陵
基
接
統
王
正
鈞
之

第
三
師

、在
墊
江
譁
變

」
復
歸
王

正
鈞
統
率

、前
往
下
遊
依
附
楊
森

，恐
此
端
一
開

」
前
日
楊
森
部
屬

撥
歸
劉
氏
者

，尙
有
人
效
尤

，故

急
欲
回
渝
鎭
攝

」
然
劉
最
初
政
策

、本
欲
藉
善
後
會
議
議
决
川
省

一
切
困
難

問
題
」
已
即

依
照
收
束
各
軍

、庶
足
以
間
執
反

對
者
之
口

」
近
善
後
會
議
已
漸
成

具
文

」劉
之
欲
早
囘
渝

、此
亦
其

一
因
也

。
日

來
袁
祖
銘
亦
有
囘
防

消
息

、
尙
未
證
實

，按
袁
及
王
天

培
此
次
到
省

，會
分
頭
向
各
方
接

洽

、原
欲
在

善
後
會
中
確
定
黔
軍

在
川
之
權
利

。然
各
代
表
川
人
治

川
之
心
理

、仍
難
改
換

，兵
工
廠

封
閉

後

，袁
欲
川
當
道
接
濟
之
槍

械

、亦
成
泡
幻

、袁
氏
欲
早
回
防

，自
是
意
中
事

。又
聞
瀘
縣
王
天

培
所
部
之
黔
軍
「
將
同
城
之
賴
心

輝
所
部
李
旅
逐
走

，賴
部
范
旅

，

又
復
還
攻
瀘
縣
云
云

」
此
消
息
恐

係
一
方
所
造
之
空
氣

，如
爲
事
實

、是
川
黔
軍
不
相
能

，
又
見
端

矣

。

墊
江
兵
變
將
解
决

三
師
叛
兵
窮
無
所
歸

重

慶
函

重
慶
函
云:

駐
川
省
墊
江
之
第
三

師
部
隊

、前
因
王
凌
基
師
長
回
嘉

葬
親

、忽
然
譁
變

，擁
護
前
師
長

王
正
鈞
囘
任

。詳
情
已
誌
各
報

現
在
變
兵
二
旅

、一
旅
移
駐
南
岸

巴
綦
交
界
之
某
場

、一
旅
駐
長
壽

境
內

。王
正
鈞
桂
長
壽
忽
又
揭
出

川
黔
邊
防
軍
第
三
路
司
令
旗
號

，

一
切
文
件

」均
用
此
項
名
義

。一

般
人
頗
滋
惶
惑

，以
爲
將
引
起
川

黔
兩
軍
之
戰

爭

。駐
渝
代
行
川
黔

督
辦
黔
軍
師
長
何
厚
光
見
王
揭
出

川
黔
軍
名
義

，亦
甚
詫
異

。當
派

銅
元
局
局
長
楊
德
純
赴
川
康
督
辦

署

、向
鍾
察
謀
長
聲
明
眞
象

。何

又
親
晤
任

渝

各
將
領

，極
端
否
認

王
正
鈞
所

用
名
義

，並
謂
如
有
不

明
大
體
之
人

、從
中
誘
惑

、自
當

嚴
辦

、免
傷
雙
方
情
誼

。萬
一
劉

督
辦
爲
整
飭
軍
紀

、將
加
以
處
治

、黔
軍
决
定
撥
兵
一
團

，協
同
堵

擊
云
云

。何
師
長
有
此
表
示

、外

間
謠
傳
稍
息

。劉
亦
嚴
令
川
軍
將

領
顧
全
友
軍
情
誼

」
勿
爲
謠
言
所

惑

，於
三
師
之
變

、認
爲
無
足
重

輕

。惟
墊
江
自
遭
兵
變

，土
匪
猖

獗

，濫
軍
包
平
章
部
垂
涎
墊
防

、

亟
欲
襲
占

。旋
由
趙
旅
長
出
而
主

持

，調
集
團
隊
入
城
防
守
三
不
許

濫
軍
到
墊

。城
內
團
練
有
步
槍
二

千
餘
支

，各
鎭
鄕
有
準
備
隊
四
千

以
上

，賴
以
保
全
無
恙

。現
該
縣

紳
民
及
民
團
聯
合
會

。巳
紛
紛
電

請
劉
督
辦

。轉
飭
王
陵
基
速
回
墊

防
鎭
懾

、三
師
叛
兵
窮
無
所
歸

，

不
日
可
望
解
决
矣

。

蚌

埠

雜

訊

蚌
埠
特
約
通
信
員
同
生

回
風
國
關
監
骨
崔
慶
鈞

、由
寗
返

蚌
後

、屢
同

陳
調

元

表
示
辭
去
監

督
兼
職

。已
邀
允
准

。聞
陳
已
稟

承
孫
傳
芳
意
委
前
江
蘇
徐
海
道
尹

朱
某

。業
定
本
月

十
六
日
接
事

。

監
督
公
署
連
日
關
發
一
月
份
職
員

俸
薪
一
半

，併
趕
辦
移
交

。

回
警
察
廳
長
張
以
樸

、自
奉
調
署

長
淮

水
警
廳
長
後

，新
任
廳
長
劉

志
正

、已
于
本
月

十
二
日

接
事

。

連
日

廳
內
職
員
頗
有
更
動

、改
委

劉
連
邦
爲
督
察
長

，張
恩
儒
爲
第

三
區
警
署
長

。其
原
任
督
察
長
丁

榮
賢

、巳
由
皖
軍
二
旅
馬
旅
長

、

委
充
該
旅
騎
兵
營
三
連
連
長

。

回
蚌
埠
軍
警
督
察
處
處
長
王
藩
慶

，奉
諭
仍
回
營
區

回
任

。初
本
有

以
警

廳
劉
廳
長
暫
兼

之
說
」
未
成

事
實

。頃
由
陳
委
定
傅
心
魁
爲
該

處
處
長

。

回
本
埠
近
來
賭
風
甚
盛
」
深
巷
僻

戶

，呼
盧
喝
雉
之
聲

」
每
每
通
宵

達
旦

。昨
日
警
察
廳
接
到
總
司

令
公
署
副
官
處
公
函

、飭
令
查
禁

。原
函
云:

頃
據
本
署
稽
查
楊
奎

軒
稱

，窃
查
皖
江
旅
館
後
面
一
帶

住
戶

。每
每
深
宵
聚
賭

、時
常

滋
生
事
端

。查
該
處
住
戶
多
半
流

氓

、並
有
烟
舘
數
家

，亦
復
效
尤

賭
博

。人

色
複
雜

。往
來
不
絕

，

形
跡
殊
屬
可
疑

。前
贛
軍
三
師
某

團

、曾
經
捕
拿
一
次>

稍
爲
歛
跡

。茲
已
故
態
復
萌

、較
前
尤
甚

。

且
則
總
署
隣
近

、似
宜
拘
辦

。免

肇
事
端
等
情

。據
此
相
應
函
達

、

即
希

查
照

、派
警
嚴
拿
懲
辦

，以

靖
地
方

、而
維
治
安
云
云

。

一
一
月
十
六
日

-

建
築
孫
文
陵
墓
計
畫

孫
科
在
國
民
黨
大
會
報
告

計
需
銀
八
十
餘
萬
兩

廣
州
函

廣
州
函
云:

廣
州
省
政
府
建
設
廳

長
孫
科

，偕
吳
懂
城
於
九
日
返
省

、軍
政
各
要
人

，連
日
則
孫
洗
塵

者
甚
多

。故
孫
之
應
酬

。非
常
忙

碌

。孫
於
十
二
日
出
席
第
二
次
代

表
大
會

，報
吿
籌
辦
孫
文
陵
慕
情

形

具
報
吿
經
過
情
形
如
下
籌
辦

總
理
陵
墓

，始
於
去
年
四
月

，時

由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
，委
任
張
靜

江

，汪
精
衛

、戴
季
陶

、葉
楚
傖

、宋
子
文

，林
煥
廷

，陳
去
病
等

十
二
人

、爲
總
理
葬
事
籌
辦
委
員

、設
籌
辦
處
於
上

海

。由
籌
辦
員

指
余
爲
家
族
代
表

、進
行
各
事

。

委
員
會
與
家
族
代
表
會
商
辦
理

、

最
先
着
手
者>

爲『

圈
地

。』
遵

總
理
遺
囑

。陵
墓
須
在
南
京
城
外

之
紫
金
山

。委
員
等
迭
次
察
勘

，

决
定
任
紫
金
山
南
坡
之
茅
山

，距

明
孝
陵
之
東
三
四
里

。地
點
旣
定

，乃
向
北
京
內
務
部
及
江
蘇
省
署

備
案
及
要
求
圈
地

、原
意
將
紫
金

山
全
部
劃
入

，以
備
造
成
一
宏

大
之紀

念
林
園

嗣
比
範
圍
太
廣

、乃
縮
小
範
圍
圈
地

、西
至
孝
陵

、東
至
靈
谷
寺

、南
至
鍾
陽
路

，

北
至
山
巓

，計
須
圈
地-
萬
二
千

餘
畝

。去
年
八
月

，託
江
蘇
陸
軍

測
量
局

、担
任
測
繪
地
圖

。着

手

圈
地

。江
蘇
省
長
鄭
謙

、忽
以
範

中
再
行
縮
小

。交
涉
結
果

，乃

圍分
二
步
辦
法

、經
內
務
部
備
案
之

界

、爲
未
來
造
林
地
點

，爲
紀
念

森
林
之
界

。現
在
圈
用
之
地

，宜

爲
陵
墓
圈
界

、比
原
定
减
少
六
千

餘
畝

。其

地
分
爲
三
種

。一

爲
官

荒

，屬
於
國
有

，二
爲
公
地

、屬

於
地
方
政
府

、均
不
須
補
價

。三

爲
民
地

，須
備
價
収
買

、約
佔

千
二
百
餘
畝

，値
價
二
萬
餘
元

。

墓
地
旣
定

、即
爲
『
繪
圖
』
徵
求

圖
案

。應
徵
者
三
十
餘
種

、得
獎

金
者
三
名

、均
中
國
人

。首
名
呂

彥
直

，奬
二
千
五
百
元

、次
名
范

文
公

，奬
一千

五
百
沅

，三
名
楊

錫
宗

，奬

千
元

。委
員
會
審
查

結
果

，採
用
首
獎
圖
案

式
樣
古
制

以
堅
樸
爲
主

。

墓
與
祭
堂
相
連

、墓
爲
穹
隆
式

、

祭
堂
在
墓
之
前

、堂
前
爲
石
階

。

兩
旁
有
大
空
地

，可

站
立
五
萬
人

。陵
墓
形
勢

，鳥
瞰
若
木
鐸
形

。

中
外
人
士
之
評
判
者

、咸
推
此
圖

爲
第
一

。委
員
會
遂
聘
呂
彥
直
爲

建
築
師

，約
定
以
陵
墓
建
築
伸

算

百
份
之
四
爲
酬
勞
金

、以
兩

月
期
間
製
備
工
程
詳
圖

。圖
旣

製
成

，即
布
吿
招
「
投
票
包
工

。

一
十
二
月
一
日
開
始
投
票

、十
九

日
開
票

、應
投
者
七
家

、最
高
價

爲
六
十
萬
兩

、最
紙
者
爲
三
十
九

萬
三
千
兩

。委
員
會
與
承
投
之
辛

机
記
等
直
接
交
涉

、要
求
减
價

。

一
面
調
查
其
信
用
與
經
驗

、結
果

與
原
投
票
四
十
八
萬
三
千
兩
之
姚

記

，減
至
四
十
四
萬
三
千
兩

、

於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簽
訂

承
辦
合
同

限
定
十
四
個
月

工
竣

，付
款
分
十
五
期

、興
工
一

月
後
開
始
付
款

。每
月
付
二
萬
八

千
四
百
五
十
雨

，十
五
期
完
工
後

，付
四
萬
四
千
七
百
兩

。並
申
明

承
辦
人
與
委
員
會
及
籌
辦
處
職
員

，均
不
得
有
授
受
扣
用

，違
者
處

罰

。合
同
旣
定

，本
月
中
當
可
興

工
建
造

。故
葬
費
撥
欵

，應
即
行

指
定

、按
月
滙
滬

、余
不
俟
興
工

急
行
返
粤
者

、即
以
此
故

。『
預

第
一
墓
工
承
辦
價

，雖
爲
四
十
四

萬
三
千
兩

，但
全
部
預
算

、經
委

員
會
核
定
者

、計
如
下
列
之
十
二

欵

、(

一-

陵
墓
祭
堂
石
級
工
程

四
十
四
萬
三
千
兩

。二

二-

銅
瓦

銅
門
銅
窻
十
三
萬
兩

。

(

三-

建

築
師
酬

勞
二
萬
二
千

九
百
二
十
兩

。一
四)

造
任
五
萬

兩

。-

五
一

頭
門
三
萬
兩

、(

六-

碑
亭
一
萬

兩

、(

七
一
三
合
土
馬
路
二
萬
兩

、(

八)

衛
靈
室
一
萬
兩

，(

九

-

刻
石
碑
一
萬
兩

。十)

全
部

圍
牆
五
萬
兩

、-

十

一)

圈
民
地

及

種
樹
二
萬
五
千
雨

、一
十
二-

籌
辦
處
經
費
一
萬
兩

。合

計
八
十
萬

零
九
百
二
十
兩

。伸
廣
東
毫
洋
約
一
百
五
十
萬
元

。較
委
員
會
成
立
時
預
算

、實
超

出
一
倍
之
譜

。全
部
工
程

。至
速

須
二
年

，方

能
吿
竣

。『
造
像
」

祭
堂
之
中

，擬
建
立
十
四
尺
高
之

全
身
石
刻
眞
像
一
座

。半
年
前

、

北
京
有
留
法
美
術
家
王
君

，上
海

雕
刻
師
李
君

，曁
赤
克
斯
拉
夫
美

術
家
高
君
等

、均
願
擔
任
造
像

。

但
所
送
模
樣

，殊
難
畢
肖

、且
索

價
須
十
萬
元

。委
員
會
以
不
能
盡

肖

」卒
未
訂
約

。最
近
議
决

、仿

徵
求
陵
墓
圖
案
例

，懸
賞
三
千
元

，徵
求
造
像

，造
像
費
定
爲
五
萬

兩

。至
靈
墓
全
部

，建
築
俱
以
石

材

、三
合
土

、及
銅
鐵
爲
之

。以

埀
久
遠

。現
在
已
築
之
工
程

、由

中
茅
山
南
向
直
出

、接
連
鍾
陽
路

。闊
四
丈

、長
十
八
里
之
石
子
馬

路
一
條

。現
在
巳
經
竣
工

、需
費

八
千
餘
元

。所
以
先
築
此
路
者

，

爲
便
利
運
輸
材
料
起
見

。所
有
陵

墓
必
備
之
碑
銘
傳
記
等
文

，經
委

員
會
推
定
吳
稚
暉

，張
靜
江

，汪

精
衛

，胡
展
堂

，諸
同
志
担

任
擬

撰

、並
推
定
譚
組
安

、于
右
任

，

張
靜
江
諸
同
志
担
任
書
寫

。

冷

警

收

文

平

膠
濟
路
車
輛
調
查

共
一
六
七
四
輛

膠
濟
鐵
路

、近
數
月
來

」
中
央
已

無
過
問
能
力

。其
貨
車
機
車

」
及

最
近
情
形
」
均
無
詳
細
報
吿
○

交

部
對
該
路
情
形

」
竟
致
茫
然

、前

日

龔
心
温
」
特
派
專
員
」
馳
往
調

查

。頃
據
報
吿
現
存
車
輛
數
目
如

下:
(

一)

全
路
總
數
爲
一
六
七

四
輛
」(

甲-

到
津
浦
綫
運
送
之

車
一
八
四
輛
」(

乙)

由
他
路
綫

開
靑
之
車
二
四
九
輛

，(

丙-

膠

路
本
有
車
」
現
在
膠
濟
線
之
車
七

三
二
輛

、(

丁
一
東
用
車
四
一
五

輛

，(

戊)

修
理
中
之
軍
一
一
〇

輛
」(

己-

膠
路
可
使
用
之
車
二

〇
七
輛
」(

二-

機
關
車
總
政
爲

一
〇
八
輛

，(

甲)

到
津
浦
線
運

送
車
輛
三
一
輛
」(

乙-

軍
用
車

二
〇
輛

」(

丙)

修
理
中
之
車
一

四
輛

」(

丁-

在
膠
濟
有
使
用
可

能
車
四
三
輛

。

代

收

4

收

年

甘
省
救
濟
貧
民
辦
法

輕
利
放
款

‖

令
謀
生
計

蘭
州
函

蘭
州
函
云:

譯
篤
弼
爲
救
濟
貧
民

飢
寒
起
見

、
已
令
省
銀
行
韓
法
理

特
定
輕
利

放
欵
辦
法

茲
錄
如
下

…

一

、借
款
數
目

」
每
人
至
多
以

十
五
元
爲
限

。
借
欵
人
必
將
前
借

欵

項
還
淸

」
方
可
續
借

。一
」
利

息
每
月
六
厘

」
惟
借
欵
在
五
元
以

內
者

，不

計
息
○

一

、期
限
三
個
月

爲
限

。一
次
借
分
期
還

本
、借

款
人

有
下
列
三
條
件

，一
」
眞
正
貧
寒

確
無
鴉
片
嗜
好
者

。二
，借

款

爲
謀
正
當
營
業
而
非
消
耗
者

。三

」
須
有
妥
保
或
相
當
抵
押
品
者
」

保
人
必
須
能
保
證
一
二
兩
欵
之
情

形
確
實
無
錯
者

、
此
項
辦
法

」
由

十
五
年
元
月
一
日
實
行

。

發

收

食

k

食

江
浙
軍
務
結
束
紀
（續）

了
了

而

上
海
又
爲
本
軍
之
駐
地

、此
後

江
浙
兩
省

、决
無
猜
疑
之
事

，故

採
氏
于
蘇
常
鎭
守
使
一
職

、殊
無

再
須
設
置
之
必
要

，是
以
前
使
金

先
吾
辭
職
以
來

，孫
氏
迄
未
派
人

繼
任

，僅
命
蘇
常
道
尹
將
署
內
文

件

、妥
爲
保
管

。又
令
將
該
署
取

消
蘇
州
原
駐
兵
力
一
師
者

，今
减

駐
一
團
一
營

、而
將
崑
山
駐
兵
廢

止

、以
示
無
庸
駐
兵

、與
民
休
息

之
至
意

。現
孫
之
主
張

、期
在

二

中
月
個

、將
東
南
戰
時
開
出
之
各

軍

，一
律
改
駐
防
區

，實
行
整
頓

，恢
復
平
時
之
原
狀

，而
將
蘇
軍

第
二
師
改
編
之
警
備
團
三
團

，十

月
內
朱
熙
擬
招
編
新
兵
一
旅

，恢

復
第
二
師
舊
部
而
爲
孫
氏
不
允

。

該
止
成
師

。朱
即
憤
而
辭
江
甯
鎭

守
使

，至
滬
退
息

。今
孫
傳
芳
决

將
制
三
團
取
消

。第
一
旅
陳
光
祖

所
部

、因
其
助
第
一
軍
參
戰
攻
徐

有
功

、今
近
畿
二
師

，由

前
方
撤
退

後

，即
令
陳
團

一

改
歸
陳
儀
之
第

師
改
編
而
張
鎭

之
第
二
團

，以
選
汰

老
幼
弱
卒

、

派
至
徐
新
一
段
導
濬
運
河

、以
兵

作
工
外

。其
大
部
分
即
撥
歸
沈
同

午

，至
江
北
淸
鄕

，尙
有
張
中
立

之
第
三
團

，孫
命

候
令
改
編
入
浙

軍
中

、三
團
警
隊

、本
歸
省
長
統

率
者

，今
已
由
孫
咨
請
陳
陶
怡
交

與
軍
署

，而
將
此
警
隊
名
義
取
消

矣

。此
則
孫
氏
對
警
備
團
之
取
消

情
形
也

。孫
傳
芳
又
因
在
戰
時
所

設
立
之
漁
業
事
務
所

，派
警
以
查

察
漁
業

，收
取
漁
稅
爲
名

。近
頃

沿
長
江
各
處
與
沿
海
區
之
漁
民

，

紛
紛
具
呈
軍
署

、陳
明
該
事
務
所

員
籍
詞
害
民
之
種
種
情
形

，孫
氏

大
怒
已
請
陳
省
長
立
予
撤
廢

，陳

已
遵
將
該
所
通
令
取
消
矣

、惟
浙

省
內
河
水
警
廳
之
組
織

，則
已
先

陳
明
孫
總
司
令
照
蘇
省
之
水
警
廣

之
新
編
制

、改
爲
旅
制

、廳
長
以

下

，分
設
四
團

、每
團
分
三
營

、

每
營
計
四
連

、每
連
爲
四
排

、一

排
計
四
棚

、十
四
人
爲
一
棚

、各

設
正
副
目
一
名

、兵
士
名
警
士

、

餉
較
陸
軍
少
一
元

，現
巳
請
蘇
水

警
廳
長
沈
夢
蓮

、將
此
新
編
制
檢

送
至
浙
廳
照
制
改
組
矣

。此
亦
戰

後
水
警
之
變
更
也

。

-

一
月
十
七
日
一

安

中

本

4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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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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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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